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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诉机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霍某某，男，1994年4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吉林省四平市，暂住

本市。

　　辩护人何棣伟，上海国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黄检刑诉〔2021〕33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霍某某犯

寻衅滋事罪，于2021年5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

了本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臧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霍某某及辩

护人何棣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1年1月14日，被告人霍某某等在本市巨鹿路

XXX号名杨餐厅与被害人吴某某等因琐事发生口角，后霍某某在该餐厅门口用拳殴打吴

面部。经鉴定，吴某某分别构成轻伤和轻微伤。

　　针对上述指控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了被告人霍某某的供述；被害人吴某某的陈述

；证人刘某某、万某、邹某、颜某某、黄某某的证言；验伤通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及

被害人伤势照片；手机拍摄的视频及被告人霍某某的供述等证据。

　　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霍某某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构

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霍某某系自首且认罪认罚，故可从轻、从宽处罚，建议判处被告

人霍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至2年。

　　被告人霍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

　　辩护人辩称，鉴于霍某某犯罪的主观恶性程度较小，系自首，认罪认罚，在家属的

协助下就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与被害人达成了调解协议，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且系初犯

，建议法院予其在建议刑幅度内从轻、从宽处罚。

　　经审理查明，2021年1月14日5时15分许，被告人霍某某及朋友在本市巨鹿路XXX号

名杨餐厅与被害人吴某某及朋友因琐事发生口角，后霍某某在该餐厅门口用拳殴打吴面

部，吴被打后倒地。被害人朋友随即拨打110报警，霍某某即在现场等候处理。到案后

，霍某某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经上海枫林司法鉴定有限公司鉴定，吴某某上唇口唇全层裂创，构成轻伤；面部皮

肤擦伤、21牙冠折，分别构成轻微伤。

　　在本院的审理中，被告人霍某某家属就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与被害人达成了调解协议

，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害人吴某某的陈述，证实其因琐事与霍某某等发生口角，继而被霍某某击伤面

部的经过。

　　2.证人刘某某、万某、邹某、颜某某、黄某某的证言，证实霍某某等因琐事与吴某



某发生争执，后吴被霍某某殴打致伤及事发后霍某某在现场等候处理的经过。

　　3.验伤通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及被害人伤势照片，证实被害人吴某某的伤势情况

。

　　4.手机拍摄的视频，证实涉案现场情况。

　　5.被告人霍某某的供述，证实其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

　　上述证据经过法庭质证，证据合法有效，应予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霍某某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构成寻衅滋

事罪。被告人霍某某系自首且认罪认罚，在家属的协助下就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与被害人

达成了调解协议，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故可依法从轻、从宽处罚。公诉机关指控本案

罪名及援引法律条款正确。辩护人对此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霍某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即自2021年1月14日起至2021年9月13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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